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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係依強制執行法第85條、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

第46點、第47點、第48點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宜採通訊投標： 

（一）有圍標之虞。 

（二）法院因債權人或債務人聲請認為適當或有其他必要之情形。

三、通訊投標應於拍賣公告載明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投標書最後寄達之日、時為拍賣日前一日下午5時30分，逾時

投標無效。 

（二）投標書應寄達之處所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(雲林縣虎尾鎮明正

路38號)。 

（三）標封未依司法院規定格式黏貼，並載明開標日、時及案號

者， 其投標無效。 

（四）通訊投標之保證金票據未以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為受款人，並

記載禁止背書轉讓者，其投標無效。 

（五）投標書寄達後，不得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。 

四、通訊投標人應向法院洽購投標書暨保證金封存袋，填具投標書連

同應繳之上開三(四)保證金票據妥為密封，並依司法院規定標封

之格式載明相關內容，再將標封粘貼於信封。信封內應含投標

書、保證金封存袋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以雙掛號信函依拍賣公告所定

方式及最後寄達日、時， 寄達執行法院指定之地址。 

五、通訊投標信函寄達於本院，日間由收發室收受;夜間及假日由法

警室收受，並應於次一工作日上午9時前交由收發室簽收。 

    收發室收受前項通訊投標信函後，應立即交予民事執行紀錄科科

長簽收，科長於簽收後再會同承辦股書記官將信函存放於本院設

置專門地點保管。 

    前2項收受人員均不得拆封，且應詳細於收狀簿載明收狀日、時、

分及案號。 

    拍賣期日應由輪值執達員於當日下午2時再次向收發室及法警室

確認有無尚未轉交之通訊投標信函。 

    輪值書記官應於拍賣期日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前，會同輪值司

法事務官及政風人員，將投標信函投入標匭，於下午3時準時開標。 

六、通訊投標得與現場投標並行。 

七、通訊投標之開標應以公開方式為之。通訊投標之投標人或其代理 



人於開標時，得不在場。惟不在場者，喪失當場增加金額及得為

補正之權利。 

八、通訊投標人拍定且開標時在場者，除有優先承買權人應另行通知

外，應不待通知即應於得標後七日繳足全部價金；開標時不在場

者，應於法院繳款通知送達後七日內繳足全部價金。 

九、通訊投標人未拍定且開標時在場者，其保證金由投標人當場領回;

未在場者，其保證金應交由會計室入帳處理並由法院另行通知領

款。 

一○、通訊投標之得標、投標無效之規定及應檢附之相關文件，除本

要點另有規定外，適用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不動產投標參考要

點之規定及拍賣公告之記載。 

一一、本要點奉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